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布 2022年度

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 2022 年知识产权行政执

法典型案例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知〔2022〕92 号），经各县

（市、区）局认真遴选和积极推荐备选案例，市局组织评定，评

选出 2022 年度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5宗（见附件），现

予以公布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局加大案件办理力度，提高知识产

权执法专业水平，进一步提升办案质量，持续营造市场化、法治

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。

附件：典型案例介绍及典型意义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 12月 3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 门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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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典型案例介绍及典型意义

一、台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台山市某有限公司生产、销

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和冒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案

案情简介：第 20672261 号“台山大米”商标是台山粮食行

业协会在第 30 类商品上注册的商标。该商标注册公告时间是

2017年 7月 28日，商标专用期限为 2017年 7月 28至 2027日 7

月 27日。台山市市场监管局收到台山市粮食行业协会的举报书，

举报台山市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侵权。台山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

员依法对台山市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核查，2022 年 7

月 7日对当事人立案调查。经查明，当事人于 2022 年 5月 9日

委托江门市新会区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印制标有地理标志

证明商标 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的大米包装袋 45470个，

用于当事人的成品大米生产，涉案侵权物品违法经营额合计

6214.91元。当事人未经商标持有人许可，在同一种产品上使用

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，构成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

十七条所指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。当事人擅自使用地理

标志专用标志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

三十一条的规定。台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商标法》第六十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五

十三条的规定，对当事人作出没收侵权商品及包装，没收违法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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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164.8元，罚款 5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典型意义：推广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

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抓手，是提升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的重

要手段。在本案中台山大米是江门知名度较高的地理标志，是促

进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，依法查处冒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

侵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权的行为，为合法使用地理标志专用

标志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经营者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，有利于

促进地理标志产业发展。

二、开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开平市某珠宝行侵犯“六

福”、“六福珠宝”注册商标专用权案

案情简介：第 944398号“六福”商标是六福集团有限公司

在第 14类商品上的注册商标，注册公告日期 1997年 2月 14日，

续展注册有效期至 2027 年 2月 13 日止。第 18695105 号“六福

珠宝”商标是六福集团有限公司在第 14类商品上的注册商标，

注册公告日期 2017 年 1 月 28 日，商标专用权期限为 2017 年 1

月 28 日至 2027 年 1 月 27 日。第 7042448 号“ ”商标是

六福集团有限公司在第 14类商品上的注册商标，注册公告日期

2013年 12月 28日，商标专用权期限为 2013年 12月 28日至 2023

年 12 月 27 日。第 3576754 号“ ”商标是六福集团有限公

司在第 14类商品上的注册商标，注册公告日期 2004年 12月 21

日，续展注册有效期至 2024年 12月 20日止。2012年 12月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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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《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关于认定“六福”商标为驰名商标的

批复》（商评驰字〔2012〕488号），认定六福集团有限公司使

用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第 14 类宝石、贵重金饰品

（首饰）、贵重金属及其合金商品上的“六福”注册商标为驰名

商标。2021年 11月 15日，根据六福集团有限公司的受托人《行

政查处请求书》，开平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依据职权到开平市

某珠宝行进行现场核查，并于当日立案。经查，当事人于 2018

年 6月 19日至 2021年 11月 15日案发时止，开平市某珠宝行从

事零售珠宝首饰、黄金、手表的经营活动过程中，当事人在珠宝

行的门店上方使用标有“ ”字样和图形的标识作为名

称，以及使用含有“ ”标识的广告、宣传牌、收银台背面的

墙身、员工的业务名片、员工的服装和宣传单张对商品进行宣传。

当事人使用的上述“ ”和“ ”标识与六福集团有

限公司注册的“六福”、“六福珠宝”、“ ”和“ ”

商标相比较，均含有相同的显著识别文字“六福”，构成了近似

商标，容易使相关公众认为其商品来源同一市场主体或存在某种

关联，进而产生混淆。由于当事人没有保留经营单据，没有建立

经营账册，违法经营额无法计算。当事人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第（二）项所指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

法行为，开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

第六十条第二款，对当事人作出罚款 10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典型意义：消费者对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或产品有信赖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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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个别经营者通过“傍名牌”的方式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

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，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

同或者近似的商标，导致消费者产生混淆和误解，以达到节省生

产成本和市场开拓费用、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。开平市市场监管

部门加大查处力度，严厉打击商标侵权行为，维护消费者和商标

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

三、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鹤山市某儿童托育中心侵犯

注册商标专用权案

案情简介：第 14360643号“ ”商标是北京上和

儿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公司在第 41类“学校（教育）；培训；

教育考核；幼儿园；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；文字出版（广告宣传

材料除外）;提供娱乐设施；俱乐部服务（娱乐或教育）；微缩

摄影；出借书籍的图书馆；”商品（服务）上的注册商标。该商

标注册公告时间为 2015年 5月 21日，商标专用期限为 2015年

5月 21日至 2025年 5月 20日。

2021 年 11 月 17 日，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根据

举报线索对鹤山市某儿童托育中心进行检查后当日立案。经查，

当事人与权利人的许可合同到 2019年 10月 14日止。但于 2019

年 10月 15日至案发日止，当事人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，在

经营场所咨询服务台、门口右侧墙上的进园流程图和名片上使用

“ ”注册商标。在 2019年 10月 15日至案发日期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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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一直使用“ ”注册商标开展托育服务经营活

动，营业额合计 3.5万元。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当事人的

行为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第（一）项所指的

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

第六十条第二款，对当事人作出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处30000

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典型意义:当事人与原商标权利人签订商标品牌使用许可合

同，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签合同，并继续使用该注册商标开展经营

活动，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。在加盟合同或商标

授权合同到期未续签的情况下，继续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原授权商

标的现象在社会中很常见，本案的查办警示企业需要注意知识产

权管理,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,获得商标许可才能使用他人的商

标开展经营活动。

四、江门市蓬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“摩托车用前组合灯”

外观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

案情简介：请求人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于 2013年 12月 4

日获得名称为“摩托车用前组合灯”的外观设计专利权，专利号

为 ZL201330154625.X。该专利权在请求人提起侵权纠纷处理请

求时合法有效。2021 年 11 月 30 日，请求人向江门市蓬江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江门市某集团有限公司在第 130 届中国进出

口商品交易会线上展位上许诺销售的一款摩托车上的前组合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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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嫌侵权，江门市蓬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年 12月 6日依

法立案。

经查明，2021 年 5 月请求人向江门市蓬江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提出江门市某集团有限公司展厅里展示的一款摩托车的前组

合灯涉嫌侵权，江门市蓬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5月依

法立案，于 2021 年 8月作出行政裁决，确认被请求人侵权，责

令其立即停止生产、许诺销售侵权产品。经审理，江门市蓬江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：（1）本案中，被请求人参加第 130 届线

上广交会时上传的图片中的摩托车及该摩托车上安装的摩托车

用前组合灯与粤江蓬知法处字〔2021〕2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

政裁决书的被控侵权产品为同一摩托车、同一对摩托车用前组合

灯。经口头审理,请求人和被请求人同意以 2021 年 5 月 21 日现

场勘验时抽取的样品实物作为比对对象。从整体视觉效果上进行

综合判断，被控侵权产品构成与涉案外观设计相似的设计，认定

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。（2）被请求人在本案处

理过程中自认其在参加第 130 届线上广交会时将被控侵权产品

宣传照片上传至其企业产品页面中，结合请求人提交的证据、粤

江蓬知法处字〔2021〕2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及现场

勘验情况，江门市蓬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被请求人实施了许

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行为。

2022 年 3 月 1 日，江门市蓬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

裁 决 ， 确 认 被 请 求 人 侵 犯 了 本 田 技 研 工 业 株 式 会 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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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L201330154625.X号外观设计专利权，责令立即停止许诺销售

侵犯上述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，并且不得进行任何实际销售行

为。

典型意义：本案的请求人为外国权利人，体现了对涉外知识

产权权利的人同等保护。本案在口审阶段，经双方当事人确认，

采用在当事人展厅抽样取证的摩托车用前组合灯作为比对对象，

有效解决了线上许诺销售产品难以进行外观设计六面图对比的

问题。本案对于同类型案件办理具有借鉴意义。该案例也警示展

会参展企业须全面核查被控侵权产品及相关线上线下宣传资料，

避免出现重复侵权的行为。

五、开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开平市水口镇某商行销售侵

犯奥林匹克标志专用权的商品案

案情简介：2019年 2月 13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二九

四号公告，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的

“ ”（第 A000001号）、“BEIJING2022”（第 A0000014

号）标志予以奥林匹克标志保护。2020年 1月 15日，国家知识

产权局发布第三四八号公告，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

组织委员会的“ ”（第 A000020号）标志予以奥林匹克标志

保护。2021 年 7 月 8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四三八号公告，

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的“ ”（第

A000035号）标志予以奥林匹克标志保护。2022年 4月 17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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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平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依据职权到开平市水口镇某商行进

行现场执法检查，发现当事人有涉嫌销售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

权的商品的行为，当日立案调查。经查明,当事人开平市水口镇

某商行于 2022年 4月 13日从上门推销人员处购进 150件锁匙扣

挂件后摆放在其经营场所内对外销售，钥匙扣的造型为冰墩墩，

标有“BEIJING2022”和奥林匹克五环图案标志。当事人销售的

上述钥匙扣挂件均未获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、北京 2022 年冬

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的许可。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 150件

冰墩墩造型钥匙扣挂件的购进发票或单据等合法来源证明。至

2022年 4月 17日案发日止，上述锁匙扣挂件共售出 7件，当事

人上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货值金额共 750元，违法所得

共 7元。开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当事人的行为属于销售侵犯

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商品的行为，依据《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

例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，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侵权商品，

并作出没收 143个侵权钥匙扣挂件、罚款 3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典型意义：一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

重大标志性活动，查处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用权的违法行为，体

现党委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，为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的顺

利举办提供有力保障。二是该案是主动出击查处的案件，由执法

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违法线索，当日立案，依程序扣押了涉案

的 143件冰墩墩造型钥匙扣挂件，制止了违法行为。三是快速查

办，罚教结合。本案立案后快速办理。在查明当事人此前未有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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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违法行为、本次系初犯且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等案情之后，本

着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对当事人处以 0.3万元的罚款。既

教育了当事人，同时也有力震慑了其他销售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

用权商品的经营者，取得良好社会效果。


	



